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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吸收優秀籃球選手進入本校就讀並給予長期培訓，以期表現出優良成績，進而為校爭光，特訂定「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籃球績優選手營養補助金獎勵辦法」(以下稱本辦法)。 
第二條  獎勵對象僅限於本校重點發展之籃球競賽項目學生(含外籍生)。
第三條  獎勵標準：
1、 入學前二年曾當選國家隊、國家青年運動代表隊國手並參加正式之國際錦標賽、獲得大專籃球聯賽甲一級前四名、獲得全國高中籃球聯賽前二名，每人每日營養金補助最高得新台幣伍佰元整。
2、 入學前二年曾參加並獲得大專籃球聯賽甲一級第五至八名、全國高中籃球聯賽第三至四名，每人每日營養金補助最高得新台幣參佰元整。
3、 入學前二年曾參加並獲得全國運動會第五至八名、大專籃球聯賽甲一級第九至十二名、大專籃球聯賽甲二級第一至二名，全國高中籃球聯賽第五至八名，每人每日營養金補助最高得新台幣壹佰伍拾元整。
4、 無符合前三款資格但具發展潛力之優秀學生營養補助金獎勵，得由教練以推薦方式辦理，申請獎勵。
前項各款營養補助金之獎勵，每月均以30日為計算日。
第四條  申請方式：
凡符合前條資格者，由教練統一造冊，於每月15日後提出申請。
第五條  注意事項：
1、 教練須依學生實際訓練及參賽表現給予獎勵，經體育室審定後，陳校長核定。
2、 申請上列各項運動競賽均須為正式競賽，不含表演賽及邀請賽。
3、 受獎勵學生須為本校正式籃球代表隊隊員，正常參與訓練及代表本校對外比賽，凡無故不參加練習或退隊者，經教練簽報定案，即停止適用本辦法之資格，當月將不再補助獎勵，不得異議。
4、 受獎勵學生若為本校教職員工之配偶、子女，則就本辦法與本校教職員工家屬就讀本校優惠辦法中擇一申請。
5、 代表學校對外比賽若有發生行為失檢或影響校譽之情事經查證屬實者，將不予獎勵。
6、 受獎勵學生前學期德育分數未達七十分(新生除外)及總修課學分達二分之一不及格者不予獎勵。
7、 受獎勵本補助金者，不得重複申請本校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單獨招生入學獎助金。
第六條  受核定通過獎勵之學生若於請領本補助金期間辦理休學、退學或轉學而無法完成該學期學業，須退回已領之全部補助金，不得異議。
第七條  本補助金申請以四年為限，若有特殊情況可由體育室審定，陳校長核定後辦理。
第八條  本補助金由體育室年度預算籃球隊業務費項目中支出。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